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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间接经费绩效支出 

报销指南 

（2022年 4月） 

一、发放依据 

（一）《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(修

订)》。 

相关条款：第五章第二十九条规定：“3.绩效支出经费：绩效支

出经费是指学校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，根据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，由

学校统筹安排的科研相关人员的激励支出经费，绩效支出不纳入绩效

工资总额基数。间接费用在学校统一足额提取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之

后，剩余部分作为科研绩效奖励根据项目进度按比例发放：立项后发

放 40%，中期检查通过后发放 30%，提交结项后发放 30%；没有中期

检查的项目按立项、提交结项各 50%发放。” 

第六章第三十六条“项目经费不再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。科

研管理费按总经费 5%提取。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活

动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，发放程序和学校其它预算制项目间

接经费绩效发放程序相同。” 

（二）明确有中期检查的科研项目 

1.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（包括：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和青年项

目）； 

2.教育部人文社科各类项目（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

项目和各类专项项目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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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上级部门无明确中期检查的科研项目 

1.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； 

2.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； 

3.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（即教育厅人文社科研

究项目） 

二、发放金额 

明确有中期检查的科研项目，立项后发放 40%，中期检查后发放

30%，提交结项后发放 30%；没有中期检查的项目按立项、提交结项

各 50%发放。即老师个人可查看本人科研经费号查阅间接经费总额（该

总额是已经扣除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后的金额），然后按照相应比例

计算可发放的金额。 

如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，项目总经费为 20 万元，间接经费为

6 万元，可发放绩效奖励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55900 元。项目立项后可

发放 55900 乘以 40%为 22360 元，中期检查后发发放 55900 乘以 30%

为 16770 元；剩余部分待项目结项后方可发放。2021 年及以后间接

经费为 8万元，可发放绩效奖励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67200 元。项目立

项后可发放 67200乘以 40%为 26880 元，中期检查后发发放 67200乘

以 30%为 20160元；剩余部分待项目结项后方可发放。 

如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，项目总经费为 25 万元，间接经

费总额为 75000元，可发放绩效奖励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70375元。项

目立项后可发放 70375 乘以 50%为 35187 元，剩余部分待项目结项后

方可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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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2021年起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行包干制试点。

不再区分直接经费间接经费。但是发放程序和预算制项目相同。 

2020年及以前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按老办法程序执行，

但绩效奖励支出发放申请表无需再到社科处签批。 

如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，项目总经费为 10 万元，间接经费

为 3 万元，可发放绩效奖励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24650元。项目立项后

可发放 24650 乘以 40%为 9860 元，中期检查后发发放 24650 乘以 30%

为 7395 元；剩余部分待项目结项后方可发放。 

如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（2019 年及以前项目），项目总

经费为 20000元，间接经费为 8000元，可发放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6720

元。项目立项后发发放 3360 元，项目结项后可发放剩余的 50%。 

如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（资助性计划），项目总经费为

20000 元，间接经费为 6000 元，可发放的间接经费总额为 4790 元。

项目立项后发发放 2395 元，项目结项后可发放剩余的 50%。 

三、发放范围 

1.间接经费绩效支出仅限于发给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，不是

课题组成员的不允许发放。 

2.项目研究劳务费和绩效支出不能同时发放，即如果项目负责人

已经给课题组成员发放绩效，则不允许再发放劳务费。 

四、发放程序 

1.老师个人提出申请，完整填写《河南师范大学间接经费绩效支

出申请表（2022年版）》，可在社科处网站下载中心下载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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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主管院长签字，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，不需再到社科处签批。 

2.所在单位领导签批后提交至财务处审核发放。1 份留项目依托

单位备案，1 份附到报销预约单后报销用。 

3.老师个人在财务系统，从酬金预约栏目预约，打印预约单，附

上 1 份经项目依托单位签批的《河南师范大学间接经费绩效支出申请

表（2022 年版）》。 

4.注意：学院签批后需进行登记备案，填写《河南师范大学人文

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绩效支出发放情况登记备案表》登记后每半年项社

会科学处备案一次。每年的 3 月、9 月将本单位登记情况向社会科学

处备案。 

 

 

社会科学处 

2022年 4 月 

 

附件：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绩效支出方案申请表

（2022 年版）填写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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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绩效支出方案申请表 

（2022年版）填写示例 

项目名称 

 
立项通知书上的课题名称 

项目来源 项目下达单位全称 项目类型 预算制 / 包干制 

项目负责人 姓名 项目依托单位 所在单位 

绩效支出分配方案 

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开户行 金额 签字 

     注意手签字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只能发放给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；发放绩效不能再发放劳务费。 

 合计金额 合计金额 

项目进度情况说明： 

 

项目绩效分配说明（可加页）： 

1.发放人员的单位、职务职称，是否发放过劳务费； 

2.发放人员参与项目研究情况及绩效额度理由。 

 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手签字 

项目依托单位意见： 

无论预算制还是包干制，根据《河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

法(修订)》，发放程序一致。 

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该表 A4双面打印、一式 2份，经项目依托单位签批后、由财务处审核发放。 


